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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如欲獲致和平，請為正義努力

致有思想的人！

致有作為的人！

致生活在一九七二年的所有人！

請再次接受我們的呼籲來慶祝和平日！

 

一、

和平的高尚概念，亦即世界人類的基本福利：文明、進步、秩序和友愛，使我們再度考慮和平。

我們相信和平的觀念尚在，它仍支配著人間事物。由於相反的觀念和事物隨時隨地與它衝突，它更顯得迫切需要。和平的思想是必要的、有力的和有激發性的，它是人類願望、努力和希望的目標，它是個人和團體活動的基礎。

為此我們必須對和平擁有正確的觀念，以便消除那些損害和曲解它的錯誤思想。我們首先請青年人注意：和平不是人生的靜止狀態，在此完美的生命是永恆的安息，因為人生是活動、進步、工作、努力和征服的綜合。和平究竟是什麼？和平與在時內人類的最大福利相符合，這種福利無法一時全部獲得，而是長期和漸進的贏得。由於這種關係，可說和平是產生活動力量的中心。

這並非是說，和平就是武力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們特請各界負責人注意：他們的利益和任務既是尋求家庭、學校、機關、社團、城市或國家內所有人員間彼此關係的正常化，他們就很容易走上使用武力之路，以求獲致外觀的和平而自負。這種社會生活模稜兩可的特色帶來了人類精神上的折磨及腐化。自負的傲慢生活或來自不榮譽的勝利，或出自不合理的專制，或來自威脅和壓迫，或由於勢力均衡的運用，這些事件造成局勢的日趨緊張，導致暴動的爆發，可見藉權勢和武力所造成的和平是如何虛偽。

和平不是叛變（參閱約十五：21），不是有系統的撒謊（參閱耶六：14）

，不是無仁心的專制和暴虐，也不是暴動。至少暴動不敢盜用和平這個高貴的名字。

形成和平的真正觀念是困難的，但卻是必須的。人很難不去理會他與生俱來的直覺，直覺會告訴他和平是非常人道的。真正發現和平的道路是：如果我們追究和平的根源，我們便發現它是對人的熱誠感情和尊重。不是由尊重人而產生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。這種對人的熱誠感情和尊重叫做正義。

然而，正義不也是一位無法移動的女神嗎？是的，在正義的表達中的確如此，正義的表達包括權利和義務，它們已被列入各國法典和國際條約中，以求保障社會、文化及經濟關係的安全，而不容遭受破壞，如此才有秩序，才有和平。但是，正義是什麼？它應該是什麼？假如正義產生比現有的更好的表達方式，那將會如何？

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讓我們先問正義是良心的成長之假設是否是被允許的、可能的及合意的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

 

二、

這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不同之處。現代人對正義的瞭解，逐日增加，無人否認這種現象。我們在這裡不多去分析：我們都知道，由於文化的發展，今日的每一個人都對自己有了新認識。我們今天都知道每一個人都曉得自己的人格，也感覺出自己的人格，知道他是不可侵犯的、與他人平等的、自由的、負責的、甚至可說，他是神聖的。人對自己的內在和外在人格的流露既有了更深刻的認識，換句話說，人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雙重倫理活動既有了更好的瞭解，正義即刻變成了動力，發自人的內心，而不再是靜止的狀態。這種現象不僅是個人的，而且是集體的、普遍的。在開發中的國家正在大聲疾呼，要求正義的實施。這是人民的呼聲，人類的呼聲，它要求正義的新解釋，和平的新基礎。

我們既深信這種不可抑止的呼聲是合理的，我們為何還妄費時間，為和平尋覓其他基礎而不肯尋找正義？

就如最近世界主教會議所強調：在國內團體間及在國際間建立更大正義的工作不是尚存在著嗎？例如有些民族不被允許自由與正常地表達人權和信仰自由的權利，這兩種權利心有所忌地被防衛著，這樣的情形公平嗎？什麼權威、什麼主義、什麼歷史或人民的利益，能擅自聲明他有權壓迫或取締人民合法的信仰自由權？當然，我們這裡所談的不是對迷信、狂熱、與危害社會秩序的信仰。我們對那些蹂躪正義而獲致的和平將如何稱呼？

而其他不容置疑的正義形式在國內、社會上、文化上、或經濟上被傷害或壓制著，我們如何確定這種由暴虐過程而來的和平是真正的和平？是能持久的嗎？即便能夠持久，它能是公平的和人道的和平嗎？

正義本身包含讓每個國家推行其自己的發展的義務。此發展應該在國際合作舉行，不受任何在經濟上、在政治上有目的的主權控制。

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複雜的，我們不應該使它變得更困難也無法予以技術上的實際解決，此事不在我們的權限之內。

 

三、

我們在這裡所強調的，乃請大家紀念和平，即請大家實踐正義之意，只有「正義才能促進和平」（參閱依卅二：17）。我們再堅決有力的重複說：「如欲獲致和平，請為正義努力」。

我們向大家呼籲和平，並非不知實踐正義的困難：首先在解釋上，然後在執行上；它常要求聲望和私利的一些犧牲。遵循正義和平之路比以武力侵犯和阻撓他人權利，更需要心靈的偉大。我們深信正義和平並行的力量，可在現代人心中產生實踐的道義能力，逐漸獲致勝利。我們更相信現代人有瞭解和平的能力，足能使他成為正義的倡導者，為人打開那些道路，而且本著勇敢和先知性的希望，使人往前走。

基於這種理由，我們再度呼籲全球信徒，紀念一九七二年之和平日，設法實踐正義，俾能獲致和平。

各位天主教教會的兄弟姊妹，我們提供我們這次的呼籲。基於真正存在的手足之情及對於更偉大、真實的和平所誠心堅毅的努力，有必要為人們帶來一封希望的文告。我們的呼籲和最近世界主教會議所發佈的《正義在世界上》文告是邏輯上彼此相關聯的，而且「耶穌就是我們的和平」（弗二：14）這個確切的信念加強了我們的呼籲。

 

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

教宗保祿六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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